
慈孝一体: 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
*

周飞舟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丧服制度内“父子”关系的分析，指出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核心层的一个重要特

征，即“慈孝一体”的特征。父对子之“慈”，即是对己父之“孝”的体现，这表现为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行动

伦理，也构成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反馈模式”的重要基础。此行动伦理以亲亲、尊尊为基本要素，以“仁至

义尽”为行动原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纽带，也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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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

书中提出来的概念，用以概括中国社会的结构特

征。差序格局在形式上是“水波纹”式的，用以指

代以“己”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的血缘、地缘以及

其他的社会关系形态。这个比喻容易引起一种常

见的误解，即认为血缘、地缘关系的“圈层”形态

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差序化”是一种基

于人性自然的社会交往方式，无论中外，皆是如

此①，所以这个概念并不能深入描绘中国社会的

特征。“差序化”有其普遍性这一判断并没有问

题，但费孝通先生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特征，即

人们在行动中以“差序”为重，以“差序”作为行动

中的原则，而不仅仅只是行动方式。一个人的社

会交往当然是由近及远、层层展开的，在差序格局

中如此，在团体格局中也是如此。即使“爱无差

等”，也往往须“施由亲始”②。但是这个人是否

将此远近差异视为与人交往的原则，甚至上升到

伦理道德的层面，则各社会与文明间有着很大的

结构差异，这正是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差序格局中的“爱有差等”即差别对待不只

是一种行动取向，而且是一种道德原则，费孝通先

生将其称之为“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是差序格

局的本质特征。对待亲疏远近不同的人伦关系，

采用相应不同的道德原则，即“一个差序格局的

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

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此“在差序格局中

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缺乏“笼

罩性的”“笼统性的”道德观念，缺乏“团体的道德

要素”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私人”和

“私人关系”是相对于“团体”而言的，并不意味着

社会中的行动者在对待每个不同的交往对象时都

有一种特殊的道德原则，若果真如此，道德原则就

无法成立。“差序”两个字中的“序”字，说明了行

动者的道德原则有着秩序的、系统的差别，既不是

随心所欲的，更不是万人万殊的。这种秩序来自

人与人之间基于以“己”为核心的血缘、亲缘、地

缘等社会关系的分类，费孝通先生借用潘光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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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用的“伦”字来表述④。伦有“五伦”“十伦”
等分类，每一伦中包含的道德原则都是不同的，如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等，父子

是“伦”，慈、孝就是“理”，理因伦而不同，故称之

为“伦理”⑤。这种伦理与费先生所说的“笼罩

性”道德观念的差别就在于以“己”为中心，因己

而有伦，因伦而见理，伦别而理异。但是，对于每

一种特定的“伦”，“理”则是固定的、原则性的，并

不因人而有差。比如，每一个人对父母的伦理都

是“孝”，对朋友的原则都是“信”，尽管现实中每

个人能否做到这些伦理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这些

伦理要求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并不会因为做不

到而变得不重要，这正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

的基本特征。所以，与“团体格局”中“笼罩性”的

道德观念不同，“差序格局”中的道德观念附着于

每一类不同的“人伦”之中，表面上看貌似是“特

殊主义”⑥的，实际上具有超越于个人的普遍含

义。这种超越于个人的道德观念是基于相互关系

的⑦，因而充满了一种由己向“外”的、“推己及

人”⑧的要求，如通过父母对自己的“慈”反思自

己的“孝”，通过朋友对自己的“信”反思自己的

“义”，这种有差别的外推之势犹如水流顺阶而

下，既基于人性的自然，又设置了因伦而异的伦理

要求，成为支撑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的指引性力

量，我们可以称之为“行动伦理”⑨。

从行动伦理入手讨论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利

于我们将社会关系的研究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

联系起来。行动伦理中相当多的内容都来自中国

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人伦和礼学思想，在当

代中国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目前的社会学研究中，很多研究成果都认识

到“关系”以及“差序格局”的重要性，很少研究能

够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本文尝试从差

序格局的概念入手，利用儒家的礼学思想，对差序

格局的内核———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核心层”

部分进行理论解读，探索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

理论道路。

“慈”“孝”一体

讨论差序格局的文献不少，大多为总论和泛

论，细致而有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众多文献

中，吴飞最早明确了差序格局的水波纹形态与丧

服图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指出丧服制度就是差序

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直接渊源⑩。虽然在此

之前，阎云翔就指出了差序格局中应该还有一个

除亲疏之外的“尊卑”的维度瑏瑡，但是在引入了丧

服制度的讨论之后，“尊卑”这个维度的讨论就可

以具体化了。在儒家的礼学传统中，丧服制度被

视为礼制的基础瑏瑢。礼制的基本原则，如《礼记·

大传》中所言，“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

别也，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亲亲”就是

“亲其所亲”，表现的是人伦关系中的亲疏远近;

“尊尊”就是“尊其所尊”，表现的是人伦关系中的

尊卑上下，丧服制度最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两个原

则。在 2016 年的一篇论文中，笔者较为全面地讨

论了丧服制度是如何体现“亲亲”“尊尊”的原则

及其与差序格局的关系，在此不再赘述。此处将

承接以往的讨论，进一步“聚焦”于差序格局的

“核心层”———父子关系的讨论。
丧服制度是亲人去世后生者为其服丧的制

度，具体表现为活着的亲人根据与死者的关系而

穿特定式样的丧服，据其式样和穿着的时间长短

分为五等，包括斩衰( 三年) 、齐衰( 又称“期”或

“齐衰期”，一年) 、大功( 九月) 、小功( 五月) 、缌

麻( 三月) 五种，即世俗所称的“五服”。因为“五

服”主要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定，所以在民间，

“五服”变成了亲属称谓的类别，如“期亲”“大功

亲”“小功亲”“缌麻亲”等等。具体而言，斩衰服

包括为父、君等，齐衰期服包括为母( 齐衰三年) 、

妻、子、昆弟、祖父、伯叔父母等，大功服包括为从

父昆弟( 俗称堂兄弟) 、孙等，小功服和缌麻服依

次外推，包括更远一些的亲属瑏瑣。除了本宗亲属

之外，丧服制度还包括母亲、妻子、姊妹、女儿等人

的亲属或出嫁后所连带的亲属。由五服的分类可

以粗略看出，五服的等级与具体亲属的对应所主

要依据的就是亲亲和尊尊两大原则瑏瑤。

父子关系是中国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也

是差序格局的核心。虽然君臣关系在政治制度中

最为重要，但是在儒家的传统理论中，君臣关系是

“比拟”于父子关系而来，所谓“资于事父以 事

君”瑏瑥。在丧服的斩衰服中，“父”排在第一位，

“诸侯为天子”“臣为君”排在其后。在丧服中，出

于先天血缘而服叫作“恩服”，出于后天关系而服

叫作“义服”，则子为父为恩服，臣为君为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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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由恩出”瑏瑦，所以排列顺序先父后君。清儒蔡

德晋的解释很明确: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有父

子然后有君臣，丧服皆从一本而推，故不得以天子

先父也”瑏瑧。《仪礼·丧服》“传”文对君、父斩衰

的解释是相同的，即“父，至尊也”“君，至尊也”。

君是一国之尊，父是一家之尊，同为至尊。父亲身

兼“至亲”与“至尊”，可以说是亲亲与尊尊之至，

是人伦关系的起点和总纲。
对于至亲兼至尊的人，儒家 强 调 的 伦 理 是

“孝”，孝也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起点和总纲。对

“孝”无以复加的强调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最

为鲜明的特点之一。父子这一人伦的“孝”与其

他的伦理，如与事君的“忠”就很不相同。《礼记

·檀弓》云: “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

隐”，指出了对待父、君的两种不同的伦理。事父

母的“孝”之所以“有隐而无犯”，即不称扬父母的

过失、不犯颜顶撞，是为了顾全自己与父母的亲情

和对父母的尊敬，就是《论语》中强调的“事父母

几谏”。相比之下，事君之“忠”则应该犯颜直谏，

也可以对外直陈国家之得失。在丧服中，对父母

的“孝”用服制的加隆来表现。

丧服的制服起点叫作“至亲以期断”，即血缘

上为“至亲”即“一体之亲”的人，基本的服制就是

齐衰期服，以一年为期，这又叫作本服。这些人包

括了我们今天称为核心家庭成员的人如父母、妻
子( 丈夫) 、兄弟姊妹、子女。父母是至亲之上又

有至尊，为了“尊尊”，将母亲的服制由齐衰期加

隆为齐衰三年，将父亲的服制加隆为斩衰。由一

年加为三年是因为父母之尊，非但如此，由于父亲

至尊，而伯叔父与父亲“一体”，祖父又是父亲的

“至尊”，所以这两人的服制也由原本的大功服加

隆为齐衰期服。在社会生活中，对于祖父和伯叔

父的伦理也与此相应，其亲情不及亲生父母，但是

在对待他们的时候，在亲情之上亦会加以特别的

尊敬，对祖父和伯叔父的尊敬即由父亲而来。

儿子对父亲由于尊尊而加隆，父亲对儿子则

只有至亲关系而没有尊尊的因素，所以父亲对众

子的丧服是齐衰期服，但是长子除外。《丧服》
“斩衰章”除了父、诸侯为天子、臣为君以外，第四

项斩衰服就是“父为长子”，即父亲为长子———嫡

妻所生第一子服斩衰。这项在今天看来有些难以

理解的服制，显示出父子关系所包含的复杂性，需

要超出父子关系来加以理解。
《仪礼·丧服》的“传”文是这样解释的: “何

以三年也? 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庶子不

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传”文的意思是说，

之所以要服三年斩衰，是因为这个长子既是自己

的亲生儿子( 体) ，又是自己嫡妻所生( 正) ，并且

担负着传承自己父亲( 即长子之祖父) 血脉的重

任( 将所传重瑏瑨，即将为宗庙之主) 。但是如果自

己不是长子，自己不为父亲传重，自己的长子就不

必担负为其祖父传重的责任( 不继祖) ，因此自己

就不能为他服斩衰三年。由此可以看出，父亲为

长子服斩衰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这位父亲自

己也必须是一个长子。

为什么必须自己是长子才能为自己的长子服

丧三年呢? 根据《仪礼·丧服》传、注、疏以及历

代礼学家的讨论，这是因为如果自己不是长子，则

没有传重的责任，而自己的长子所担负的就只是

为自己传重的责任，并没有担负为祖父传重的责

任( 不继祖) 。只为自己传重，则自己不为其服斩

衰。这个解释说明了父子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道

理，即父亲对长子的期望，并非只是要完成对自己

的传重，更为重要的是要完成自己对自己父亲即

长子之祖父的传重。长子之身，担负为自己父亲

的传重责任，而殁于自己之先，痛何如之。故为长

子斩衰三年，并非为自己传重之统，而是为父亲、

祖父乃至更远祖先传重之统。由此而言，父亲对

儿子的伦理，生之养之，死而重服服之，这其中包

含了自己的“孝”和宗族传承的责任。

父亲为长子服斩，是由于有传重之义。长子

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要传自己之重，若果如此，

则为其服斩相当于为自己服斩。长子重要，是因

为自己作为长子，身膺重任，为长子服斩体现了自

己父亲乃至祖父、曾祖之尊瑏瑩。由此而言，“孝”固

然表现为为父亲服斩，但若自己是长子，至孝之义

尚不止此，更为重要的是为自己的长子服斩。所

以身为长子，对父对子都要服斩。为父服斩是

“孝”，为长子服斩是“慈”，但是这种“慈”表现出

来的正 是 自 己 的“孝”，不“慈”就 是 最 大 的 不

“孝”。在这个意义上，自己若是长子，则对父之

“孝”与对子之“慈”则互为前提、融合无间，我们

姑称之为“慈孝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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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报”交织

在初步讨论了“孝”与“慈”之后，我们再回到

丧服制度中的一个原理性问题。在“至亲以期

断”的原则下，子为父服斩是因至尊加隆一级，那

么父为长子服斩是否也是加隆一级呢? 虽然长子

身膺重任，其任虽“重”( 长子之长子) ，其位虽

“正”( 嫡妻所生) ，但长子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其

身无“尊”，如果由齐衰期加隆为斩衰，这岂不是

与自己对父亲的制服原理一样了? 礼者，别也。

礼制就是用来分殊人与人之间亲疏与地位的差别

从而来确定彼此的关系，子对父与父对子即使在

制服结果上一样，在制服原理上也应该是有差别

的。本节即讨论这个差别。
在《仪礼·丧服》“齐衰三年”章的“母为长

子”条中，母为长子服齐衰三年，与子为母服相

同。这一条的“传”文曰: “何以三年也? 父之所

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郑玄注曰: “不敢降者，不

敢以己尊降祖祢瑐瑠之正体。”《仪礼·丧服》“传”
认为，母亲为长子服三年，并不是由一年的期服加

隆成三年，而是由于不敢“降”为一年; 母亲不敢

“降”，是因为父亲不“降”。郑注进一步说明，这里

的不降与“父为长子”条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因为

“正体于上”“将所传重”而不降。这如何理解呢?

元代礼学家敖继公就认为“传”文错了: “此

加隆之服也，不宜云‘不降’。父母于子，其正服

但当期除，非降服。”瑐瑡敖氏认为父为长子、母为长

子都是在至亲的期服上面加隆为三年，这里根本

没有“降”和“不敢降”的问题。

在丧服制度中，“本服”就是在“至亲以期断”

的原理下，按照亲疏远近逐层向外降级而成的层

级服制。向外的降级，如对昆弟服期、从父昆弟服

大功、再 从 昆 弟 服 小 功、族 昆 弟 服 缌 麻，叫 作

“杀”，是递减的意思，与丧服中的“降”意思不同。

丧服中的降服，是指对同一个人在本服的基础上

因为某种原因而降级制服，就像子对父在本服的

基础上因为“至尊”而加隆为斩衰一样。按照郑

玄在《仪礼·丧服》“齐衰期”章的注，“降有四品:

君、大夫以尊降; 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 公之昆弟

以旁尊降; 为人后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瑐瑢虽然

分了四种，但实际上是两大类，前面三种都是因为

施服者有爵位之尊或与有爵位的人有亲属关系而

对死者降级制服，都是因“尊”而降，第四种则是

因为女子出嫁、为人后者出继而对原来的亲属降

级制服，叫作“出降”。很明显，上述“不敢降”的

情况不包括在这四种降服中，但郑玄的这两处注

就出现在前后相邻的两章，他显然并不认为这两

个注有任何龃龉之处。
细绎传文和郑注，他们应 该 认 为 还 有 一 种

“降”，只不过这种降没有形成像“尊降”“出降”那

样的降服类型而已。这是清末礼学家张锡恭的发

现，顺着这个发现，他更加细致地阐述了父子关系

的丰富内涵。
礼制中的“尊尊”，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爵

尊”，就是由五等、六等封建爵位而带来的“尊”，

另一种是“齿尊”瑐瑣，是由年长带来的“尊”，在家

族中就是长辈的“尊”，其中父母、祖父母等叫作

“正尊”，伯叔父母等叫作“旁尊”，我们可以统称

为父祖之尊或者“祖祢之尊”。这有一个特点，就

是它并不像爵位之尊那样简单依附于一个人身

上，而是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和累积性，所传世代越

多，祖祢之尊越重。祖祢之尊的传承依靠中国礼

制中的核心制度，即建立在嫡庶制上的宗法制度，

具体而言，父祖之尊会体现在宗子身上。宗的本

来含义就是“尊”，所谓“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

族人之所尊”瑐瑤。每一代嫡妻所生之长子为宗子，

依据其所承担父祖之尊的轻重程度而言，可分为

一大宗、四小宗，即所谓“五宗”。大宗子是由始

祖嫡嫡相传而来的，为全族人所同尊。小宗子则

根据其所承担的父祖之尊的程度分为继祢宗、继
祖宗、继曾祖宗和继高祖宗，分别是一世、二世、三
世、四世之长子瑐瑥。从继祢宗子到大宗子，分别承

担着为父后、为祖后、为曾祖后、为高祖后和为整

个宗族之后( 为始祖后) 的任务，祖祢之尊越来越

重。在父亲去世之前，其长子只是“将所传重”、

将要为祖后的人，他比其他庶子的身份重要，但是

对父亲来说，他并没有“尊”。可以说，将要为父

后的嫡长子既“正”( 为 嫡 为 正 宗) 又“重”( 重

要) ，但“尊”仍然在父亲那里。在这种情况下父

亲为之服斩衰不能说是在本服基础上的加隆，因

为加隆，无论是对父母、祖还是君，都是以尊而加。

既然不是以尊而加，那么就是应降而不降，这是对

于将要为祖后的长子与其他众子的差别的表现。
张锡恭认为，从子孙而言，要为其正尊加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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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正尊而言，则要“降”其子孙以显其“尊”，这

个道理如同君、大夫尊降其族人一样。只是这种

“降”与君、大夫尊降的区别在于“彼‘降’( 君大夫

之尊降) 在制服后，降本服为他服也; 此‘降’在制

服先，因降而制不杖期，因不降而制三年也”瑐瑦。
也就是说，这种“降”不是像“尊降”“出降”那样在

制服完成之后再降一级成为“降服”，而是包含在

制服过程之中，即服制的计算过程中。若果如此，

那么无论是子为父服斩衰、还是父为长子服斩衰、
为众子服齐衰期这些服制的计算过程远不像我们

原来认为的那么简单，而将是极为复杂的。
张锡恭的文章《释正尊降服篇》专门讨论这

个问题，为我们揭示了父子关系乃至祖孙关系中

更为复杂的面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张氏曰:

“凡正尊于卑属，子若孙、子妇若孙妇，其服皆降

也。”瑐瑧这是说，正尊对于卑属，包括对于子、孙、子
妇和孙妇这些人，制服的过程中都有“降”的环

节。而这些“卑属”对于正尊的制服则有加隆的

环节。这里“加”和“降”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因

为尊卑的关系，即“尊尊”。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体

现“尊尊”的服制，在亲属关系里，就只是卑属对

正尊的“加隆”而已，但是经过张锡恭的研究发

现，丧服的制服过程中体现“尊尊”的，还有一个

隐藏的正尊对卑属的“降”的过程。即卑属对正

尊加服、正尊对卑属降服，不可或缺。非但如此，

《释正尊降服篇》还揭示了父子关系中一个更加

隐蔽的制服机制———“报”的过程。
所谓“报”，就是卑属对正尊加隆之后，正尊

对卑属的回报———也在本服之上对卑属加服。这

样，正尊对卑属的制服，实际上是由“降其本服”和

“报其加隆”两个过程组成。对于一个正尊而言，其

主要的卑属可以分成八类，子行包括嫡子、嫡妇( 嫡

子之妻) 、庶子、庶妇( 庶子之妻) ; 孙行包括嫡孙、
嫡孙妇、庶孙、庶孙妇。我们分别以表格来表示。
为了清楚显示丧服的等级差别，笔者在五等服前面

加上相应的 A、B、C、D、E，这样更直观一些。
表 1 卑属为正尊所施成服

↑ 正尊

嫡子 嫡妇 庶子 庶妇

( A 斩衰) ( B 期) ( A 斩衰) ( B 期)

嫡孙 嫡孙妇 庶孙 庶孙妇

( B 期) ( C 大功) ( B 期) ( C 大功)

表 1 是八类卑属为正尊所施成服。所有子、

孙都是在本服基础上加隆一级，子均服斩，孙均服

期，无论嫡庶; 所有子妇、孙妇都是本宗之外的家

庭成员，她们对丈夫家族成员的本服都按照“从

服降一等”的原则来计算，如嫡子为其父本服为

期，嫡妇降一等为大功，其他庶妇、嫡孙妇、庶孙妇

亦同此原则，所以表中妇人所服均较其夫降了一

等。因为其夫为正尊均加隆制服，所以众妇亦从

夫而加隆，就有了表 1 中的服制。表 1 所显示的

服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卑属为正尊制服时并无嫡

庶差异，只有因为血缘远近造成的子、孙差异。就

此表而言，子行、孙行的差别显示出“亲亲”的向

外递减原则，即所谓“亲亲之杀”，而所有人在本

服之上加隆一等显示出“尊尊”的原则。

表 2 卑属所受成服

↓

正尊

嫡子 嫡妇 庶子 庶妇

( A 斩衰) ( C 大功) ( B 期) ( D 小功)

嫡孙 嫡孙妇 庶孙 庶孙妇

( B 期) ( D 小功) ( C 大功) ( E 缌麻)

表 2 表示的是正尊为卑属所服，也就是卑属

所受成服。与表 1 对比，相同之处在于子行与孙

行仍差一等，这是“亲亲之杀”所致。不同之处则

有二。首先，嫡庶之别显然是与表 1 的最大差别:

所有嫡属比相应的庶属受服均高一等级。其次，

所有妇人与其夫所受服相比差了两等，这两个差

别正是“降其本服”和“报其加隆”两个计算过程

导致的。我们看表 3。
表 3 卑属对正尊所施服与受服的制服过程及其关系

卑属所施服 卑属所受服
施服成服
－ 受服成服

本服 加隆 施服成服 本服 降其本服 报其加隆 受服成服

嫡子 期 + 1 A 斩衰 期 × + 1 A 斩衰 0

嫡妇 大功 + 1 B 期 大功 × × C 大功 1

庶子 期 + 1 A 斩衰 期 － 1 + 1 B 期 1

庶妇 大功 + 1 B 期 大功 － 1 × D 小功 2

嫡孙 大功 + 1 B 期 大功 × + 1 B 期 0

嫡孙妇 小功 + 1 C 大功 小功 × × D 小功 1

庶孙 大功 + 1 B 期 大功 － 1 + 1 C 大功 1

庶孙妇 小功 + 1 C 大功 小功 － 1 × E 缌麻 2

此表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卑属施服的制服

过程，即所有卑属在本服基础上加隆一级而成服。

第二部分是卑属所受服的制服过程，我们具体来

看。正尊对其嫡( 长) 子，因为“不敢以己尊降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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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之正体”，所以不降本服( 表中用“×”来表示) ，

但是由于父子一体，而报其加隆，所以本服为期，

成服为斩，这就是“父为长子”( 包括母为长子) 三

年的计算过程，其中只有“报”和“不降”，而没有

加隆。“报”与“加隆”的区别，后文有详述。嫡子

之妻，之所以叫作嫡妇，据《仪礼·丧服》“適妇”

条郑注，“妇言適者，从夫名”。此条“传”文曰:

“何以大功也? 不降其適也。”虽然不降其本服，

但是嫡妇与正尊本人究无血缘关系，所以不报加

隆，这样计算下来，不减不加，成服仍是大功。庶

子无传重之任，体而不正瑐瑨，故降其本服，因父子

亲亲而报其加隆，一减一加，成服仍然是期。庶妇

既非正嫡又无血亲，降其本服而不报加隆，减且不

加，成服比本服低了一级，为小功。这是子行的情

况。
嫡孙正而不体，“不敢降其適也”瑐瑩，故不降本

服，因祖孙血亲而报其加隆，不减且加，故服期。

嫡孙妇亦不降，但亦不报，不减不加，故服小功。

庶孙非正体，故降本服，因祖孙血亲而报其加隆，

一减一加，故服大功。庶孙妇减且不加，其本服小

功，故服缌麻。

我们可以将这个制服过程概括为四句口诀:

降其本服，惟嫡不降; 报其加隆，惟妇不

报。
“降”因尊卑之义，子孙无论子、妇，因“不正”

而降，因“正”而不降;“报”因亲亲之仁，子孙无论

嫡庶，因“亲”而报，因“疏”而不报。我们可以简

练地总结为“尊尊主降”“亲亲主报”。表中第三

部分是用第一部分的“施服成服”等级与第二部

分的“受服成服”等级相比较，可见嫡子、嫡孙既

“正”且“亲”，施、受相同; 庶妇、庶孙妇既“不正”

且“不亲”，所以受服比施服低了两等; 嫡妇、嫡孙

妇“正”而“不亲”，庶子、庶孙“亲”而不正，所以受

服比施服低了一等。可见，表三虽然关系繁复，但

以亲亲、尊尊两条原则交织往来又各不相犯，使得

父、子、孙之间的人伦关系条理井然。

“仁”至“义”尽

前面两节通过丧服制度来展示家庭内部父子

关系的内在条理，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在第二节

中延展至祖孙关系并将子妇、孙妇等人也包含在

内。我们看到，无论是子孙对父祖的“孝”，还是

父祖对子孙的“慈”，在服丧的制度上可以表现为

非常复杂细致的形态。之所以如此，是我国传统

中重差别、重秩序、重分寸的伦理所致。这些特征

不仅表现在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形态上，也表

现在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即父子关系层面。到

今天，丧服制度虽亡，但是其背后的伦理仍然构成

了中国社会中家庭关系的基本结构特征。通过理

解丧服制度形态背后的结构原则，有利于我们理

解人伦关系中的行动伦理。

从丧服制度来看，父子关系背后的核心支配

原则是亲亲和尊尊。无论是子对父还是父对子，

都是由这两个原则的具体变化形态组成。“亲

亲”是中国伦理思想的基础，也是儒家传统里人

际关系构成的核心概念———“仁”的主要内容。
《中庸》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亲

亲，仁 也”，又 曰: “亲 亲 而 仁 民，仁 民 而 爱 物”。
“仁”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人际

间的形态就是亲亲，是有差等的爱。“亲亲之仁”

包含了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一方面是指随着亲

密关系的外展，爱会逐渐淡化，即所谓“亲亲之

杀”; 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了外围的淡化和“杀”，

才有对至亲的至爱，而不会无差等地“视其父如

路人”瑑瑠。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外部的

“淡化”则没有核心层的“浓厚”，而对至亲有浓厚

的至爱，差等的外推才有意义———越有至爱的人

也越能仁民爱物。对于至亲的至爱，在父母就表

现为“孝”，但“孝”并非只有至爱而已。
《礼记·祭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

气; 有和气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

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

之。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这

段话的意思是说，孝子事亲，若爱之至，必然和愉

有婉容，颜色神态必然恭敬小心，就像捧着珍贵的

东西怕失去、捧着盛满的水怕遗洒一样。这虽然

是指祭祀父祖，但与侍奉父母之义并无二致。朱

子就用这段话来解释《论语》中子夏问孝、孔子回

答说“色难”这两个字的意思瑑瑡。人们对一个人深

爱之至，反而不会直情径行地表达感情，而是会恭

敬谨慎，注意自己的神态语气，即由爱生敬。同

时，对于父母的至爱，与对于他人如夫妻子女的至

爱另有不同。父母于己有生养之恩，此恩无以为

报，则养生送死，义不容辞。古人曰“义由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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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此“义”。敬是对爱的表达的节制。在儒家

的伦理体系中，由“亲亲之仁”生出“尊尊之义”。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瑑瑢，“敬长，义也”瑑瑣，所谓

“义”，就是用尊、用敬来节制“仁”，使爱的表达无

不合宜。故《礼记·礼运》云: “仁者，义之本也”
“义者，仁之节也”，又曰:“礼者，义之实也。”表达

着同样的意思，即“义”由“仁”而生，又是“仁”的

节制。“礼”就是这种以“义”节“仁”的结果，也可

以说礼就是“尊尊之义”加在亲亲的人际格局上

出现的各种制度瑑瑤。

对父母 由 亲 之 至 到 敬 之 至、尊 之 至，就 是

“孝”。所以在丧服中，表达父母之“尊”的方式就

是在亲亲之杀的差序格局内为父母加隆，为父斩

衰，为母齐衰三年。这种“尊”生于父子之间，延

伸至家庭之外，“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则有

丧服中各种君臣、爵位相关的服制; 这种“尊”向

上延伸至祖父乃至曾祖、高祖，则有对曾祖、高祖

的加隆瑑瑥。如《礼记·大传》所云: “自仁率亲，等

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

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顺着亲亲的

格局，往上推演，自父、祖至曾、高，亲情越来越轻;

由尊父而尊祖、尊曾祖高祖，乃至始祖，尊尊之义

却不会轻，反而会越来越重。大宗子比小宗子之

所以任重，并非与族人在“亲亲”方面有何特殊，

而是在“尊尊”方面承接了自始祖而来的“尊”，从

而为族人所“宗”; 相比之下，继高祖宗的小宗子

就只为五服内族人所“宗”，而继祢宗的宗子就只

为同父兄弟所“宗”。每个人都在宗法结构里有

独特的位置，由己身而上，有父、祖等正尊，有伯叔

父母、从祖父母等旁尊，这些“尊”都是由父母之

“尊”所“延伸”出来的，其延伸的形态就是在人类

的自然血缘关系结构之上衍生出的“礼”的世界。

由己身而下，都是子、孙等，自无尊可言，所以

核心的伦理是“慈”。但由“正尊降服”的理论来

看，这种正尊对卑属的“慈”并非是简单的“爱”，

也同样内含了亲亲和尊尊两方面的原则。这里的

“尊尊”，主要是由己身传父祖之重的责任衍生出

来的对自己嫡长子、嫡长孙的重视。自己有了嫡

子，就等于将父祖之尊的传重落到了实处，自己

“承前续后”的人生就有了绵续的方向和路线，所

以传重责任有着生命的寄托意义，自己的生命融

入了一条由父、祖、曾、高到子、孙、曾、玄组成的上

溯久远、下延无穷的河流。对嫡子的重视就是父

祖之尊在子孙身上的体现，只是因为自己对子孙

来说是“尊”，所以不能说嫡子嫡孙有“尊”，只能

称为“嫡”、为“正”以示其“重”。对于这种“将所

传重”的身份，丧服制度里不是用尊者加隆的方

式，而是用“不降”的方式来表示。嫡子嫡孙是卑

属，按照尊尊的原则，正尊对其有“降其本服”的

要求，但因其为“嫡”则不降。

在丧服中，在对父祖等尊者加隆的制度上，嫡

子庶子没有差别。在嫡庶之间，庶子也没有为嫡

子任何加隆的制度。嫡子身份特殊性的唯一表

现，就是“应降而不降”，《仪礼·丧服》“传”文中

叫作“不敢降”“不敢降其適”。不但正尊不敢降，

君、大夫因为爵位之尊而降其亲属时，遇到嫡子亦

不敢降瑑瑦，显示出中国传统思想中政治与宗法关

系的独特之处瑑瑧。具体而言，在正尊对卑属降服

时，是为了表示己身之尊，而嫡子作为卑属，身膺

父祖 传 重 之 任，己 尊 不 敌 故 不 降，这 是 不 同 的

“尊”相遇之后的结果。

从正尊对卑属的制服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

步理解“尊尊”的“延伸”机制。在家族内部，尊尊

生于父子之间，是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属于孟子所

说的“齿尊”，故其延伸趋势是向上，可以延至始

祖。对母亲亦是如此，丧服中对母之父母即外祖

父母在缌麻的基础上加隆为小功服，“传”文曰

“以尊加也”，此“尊”显然来源于母亲。除了父母

之外，作为一体之亲的昆弟姊妹也会因父之尊而

有尊，叫作“旁尊”。丧服中，为伯叔父、为姑都在

大功本服的基础上加隆服期，“传”文中解释“与

尊者一体也”。所谓“一体”，指此条“传”文所言

“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

子，首足也; 夫妻，牉合也; 昆弟，四体也。”若与尊

者一体即可以有尊，那么夫妻一体，妻子当然也可

以“体夫之尊”瑑瑨。但是在对父母、祖父母等的服

制中，看不出“尊尊”在夫妻间的延伸机制，因为

父母之尊同时而生。然而从正尊对卑属的制服过

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父母对嫡长子服三

年，是因为“不敢降”，不敢降的原因是因为“正”，

即“将所传重”之义。嫡妇因为与嫡子夫妻一体，

所以亦有其“正”而不降，从不降的结果我们可以

倒推出嫡妇之所以为“正”就是因为夫妻一体。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尊尊”在家族关系内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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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了。尊尊之义生于父母，因父子一体向上延

伸至父祖曾高，因昆弟一体向旁延伸至世叔父、

姑，向下延伸至嫡子、嫡孙，因夫妻一体而至于嫡

妇、嫡孙妇。

如果说不能降嫡子、嫡妇之本服是“不敢”，

那么对嫡子、庶子“报其加隆”则是“不忍”。“不

敢”出于“尊尊之义”，“不忍”则是出于“亲亲之

仁”。对于嫡子、庶子，同宗一体之亲，“不忍”对

方给自己的加隆而回报之，亦加一等，这是仁厚而

“亲亲”的态度; 对于嫡妇、庶妇，虽然与自己的儿

子是一体，但是与自己却较为疏远，因此对于对方

给自己的加隆“忍”而不报，这也是一种亲疏有别

的“亲亲”的态度。“忍”与“不忍”，俱出于“亲亲

之仁”。

那么，这里“不敢”和“不忍”的关系是什么

呢? 或者说“尊尊之义”与“亲亲之仁”的关系如

何? 我们单独理解“敢”与“不敢”、“忍”与“不

忍”的逻辑是很清楚的———“敢”是以尊降卑，“不

敢”是因嫡而不降;“忍”是对嫡妇、庶妇以疏而不

报，“不忍”是对嫡子、庶子因亲而报，———但对同

一人，为何同时会有“不敢”与“不忍”或“敢”与

“忍”呢? 以庶子为例，既然“敢”降其本服，又“不

忍”不报其加隆，实际上成服与本服同服“齐衰

期”而没有变化，何必多此一举呢?

丧服制度是一个由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交织

而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结构由亲疏远近和尊卑

上下构成，每个人在其中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
“仁”与“义”是人们在网络格局中行动的伦理，丧

服制度作为礼制的核心和基础部分，其结构安排

正是体现这种伦理的，或者说，人们按照礼制行

动，在行动中感受或发扬了“仁”“义”的伦理。就

我们讨论的正尊降服的伦理而言，施服行为正是

“仁义”伦理的发扬。
“仁者人也”，是说“仁”主“人”，主亲亲，主爱

人。行仁之方，在于“恕”，即推己及人。“义者我

也”瑑瑩，是说“义”主“我”，主尊尊，主正己。断之

在我，在于“忠”，即尽己之心。“仁”要求为对方

考虑，用以接物待人;“义”则是敬以直内，用以自

处自律。或者简要地说，对于礼制中在每个不同

位置上的人来说，其伦理的要求或礼制的精神是

统一的———以“仁”待人，因而有“不忍”; 以“义”
自处，因而有“不敢”。

就卑属而言，对正尊加隆，就是出于尊尊的要

求，也是自处以“义”; 就正尊本人而言，以尊降

卑，或不敢降，或不敢不降，也是出于“尊尊”的要

求，也是自处以“义”。但既已“降其本服”，尊卑

之义已尽，卑属复为自己加隆，则不忍之心已发，

即“仁”至矣。自己是正尊，卑属为自己加隆，属

于应尽之义，但仁义之道，贵在“躬自厚而薄责于

人”瑒瑠，他人之“义”，我必待之以“仁”，所以这份

“不忍”之心、回报之意乃属于“仁”而非“义”瑒瑡。

既属于“仁”，则亲者厚，疏者薄。对于亲者，“不

忍”而报属于自然之势，故子孙无论嫡庶均报其

加隆; 对于疏者，“忍”而不报亦有必然之理，故诸

子妇孙妇均不报其加隆。这样一来，正尊为卑属

之服，亲疏远近，高低上下，尽显“仁”至“义”尽之

意，是为“慈”也。张锡恭在《释正尊降服篇》中

说:“降其本服者，严父之义; 不忍不报者，爱子之

仁。先王制礼，仁之至、义之尽也”。本文所论即

可视为这句话的注脚。

余 论

丧服制度可以显示出差序格局“核心层”的

复杂关系形态，而且这种关系是以一种“你来我

往”的彼此“致意”的互动方式展开。之所以说

“致意”，是因为这只是一个高度形式化的理论，

在现实中双方总有一方先去世才有另一方为之制

服，不可能互相制服。但是正是这种特殊形式的

“互动”，为我们理解这个“核心层”内各方对彼此

存在意义的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形态。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核心

层”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可以延伸至祖孙，包括了

今天意义上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的所有成员。这

些成员互相以两个维度来进行各自的关系定位，

即亲亲和尊尊。从亲亲维度看，核心家庭成员为

至亲，祖孙其次，这和一般的血缘关系结构没有太

大的差别。相比之下，尊尊的维度更显示出差序

格局核心层的主要特点。父亲是“至尊”，父亲的

“一体至亲”包括其妻子、父亲、昆弟姊妹都是其

子的正尊或旁尊，所以施服者对父亲以及父亲的

一体至亲都有加隆。尊尊的维度还有另外一个重

要的效应，即父亲对子、孙制服时，因为尊父尊祖

而对诸子诸孙区别长幼嫡庶，在家庭中立起一条

以嫡子嫡孙为主的传重“主干”，这样一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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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在尊尊的维度上都有了各自清晰而独特

的定位，形成了差序格局“核心层”的基本结构。

这是传统社会宗法制的基础。

随着“尊尊”维度建立起来更有特点的是这

个核心层结构的行动伦理。在这个结构中，行动

者对彼此关系的理解以“仁”与“义”两个伦理为

基本维度，以“义”自处，以“仁”待人。这比较充

分地显示在我们分析的父子之间的“孝”与“慈”

的关系中，也是儒家思想中“仁”“义”“礼”三者关

系的常规体现。礼制规定了行动者的行动规范，

这些规范受到“仁至义尽”的伦理支配，因此行动

者按照礼制的要求行动，相对较为容易地理解其

背后的精神，这就是所谓的“礼教”的教化作用。

从礼制入手理解中国人之 间 的 关 系，与 从

“父权论”“利益论”以及现有的社会学理论角度

的理解颇有相异之处。儒家的传统礼制思想并不

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权力支配关系，只

是强调在“利”的关系之上还有“义”的关系，正是

这些“义”的伦理成为家庭核心成员之间牢不可

破的连接纽带。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无论是被

认为是关系本位也好，或者伦理本位也好，差序格

局“核心层”内的关系及伦理，无疑是我们认识中

国社会的关键之所在。时至今日，丧服制度已亡，

大部分中国传统的礼制也已经消亡殆尽，但中国

社会的家庭伦理仍在，家庭成员间并没有变成纯

粹以利益或权力结合的形态。

就“核心层”的父子关系来看，父子间的确有

利益交换的一面，也有权力支配的一面，如曾备受

批判的中国家庭的“父权制”，但在当代中国，不

但“父权制”已经不见踪影，“养儿防老”也已经成

为空洞的幻想，这些被指责的制度和关系弱化并

消失后，家庭成员之间却不见得变得更加密切与

和谐。费孝通先生曾就中国和西方的亲子关系特

征进行对比，他认为西方的亲子关系主要表现为

“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的“一代一代接

力的模式”，称为“接力模式”; “在中国是甲代抚

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

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他称

为“反馈模式”瑒瑢。从当前的经验研究来看，大量

学者发现并指出了“恩往下流”的社会现象，即子

代越来越不赡养父母，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和文化

的影响导致不愿赡养的现象，也有经济结构和市

场地位变化导致不能赡养的现象瑒瑣，许多学者将

其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似乎

意味着“反馈模式”正在向“接力模式”转变。但

与此相伴随的另外一个现象，却不断显示出这些

解释的无力，即在子女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赡

养父母的同时，中国的父母却没有放松对子代的

照顾和贡献，这些照顾和贡献仍然是尽己所能，

“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与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变

迁没有明显的关系。学者们用市场论、地位论、利
益论、均衡论等来解释子代为何越来越不“孝”，

但是这 些 理 论 却 难 以 解 释 父 母 为 何 仍 是 那 么

“慈”。中国父母的“慈”，背后有一种“责任伦

理”瑒瑤支撑，这种伦理不但有对家庭的责任，而且

有人生寄托的超验价值的意味，即将自己的生命

意义寄托于子孙以求绵续的意味。在这层意义

上，父母的“责任伦理”就是传统的以宗法为基础

的行动伦理。从本文的研究来看，这种以绵续为

归宿的伦理的基础就是尊祖敬宗的“孝”，“慈”是

“孝”在自己子孙身上的反映，慈孝一体而无二。

现代社会流动剧烈，许多家庭以分离为常态，现代

学校以权利教育为基础，少年人多不知孝。但每

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以为人子始，以为人父终，为

人子不知“孝”，为人父却知“慈”，然既知慈，终必

知孝。只要“仁至义尽”的伦理仍被父亲们所认

同，则父慈子孝作为差序格局核心层的伦理，终究

不会湮没。

①苏力:《较真“差序格局”》，《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7 年第 1 期。

②见《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的话，意思是墨家虽然坚持

“爱无差等”的兼爱原则，但是具体施行起来却往往是从亲人

开始。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原则虽然尖锐对立，但是

两者都可能是从厚待亲人做起。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2009 年。

④潘光旦:《说“伦”字》，见《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6 年。

⑤因此，在汉语中，伦理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差序性的意味。见

潘光旦《伦有二义》，《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6 年。

⑥见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03 年。这是一

种很常见的误解。

⑦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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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1 年。

⑧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3 期。

⑨周飞舟:《行动伦理和“关系社会”: 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⑩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

反思》，《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 期。

瑏瑡阎云翔: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

2006 年第 4 期。

瑏瑢晚清礼学家曹元弼曾经说: “六经同归，其旨在礼。礼有五

经，本在丧服。”这是因为在礼经中，“丧服一篇，三纲五伦一

以贯之”，见曹元弼《丧服郑氏学·序》，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 年。

瑏瑣具体细节和图示请参见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 从丧

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6 年第 1

期。

瑏瑤《礼记·大传》中说“服术有六”，意思是制服遵循六大原则。

在这六大原则中，“亲亲”和“尊尊”又是两项最为基本的原

则，其他四项可以视为次要原则或补充原则。

瑏瑥见《礼记·丧服四制》。

瑏瑦《仪礼·丧服》贾公彦疏曰: “此章恩义并设，忠臣出孝子之

门，义由恩出，故先言父也”。

瑏瑧蔡德晋:《礼经本义》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瑏瑨传重，按照郑玄的注，就是“代己为宗庙主”。清儒程瑶田的

解释比较详细:“正体于上，言己与尊者为一体，而为继祢之

宗子，主祢庙之祭，斯谓之‘重’，言其为受重之人也。”见程

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程瑶田全集》，黄山书社，2008

年。

瑏瑩若自己父亲也是长子，则此服斩亦有祖父之重在内; 若自己

父亲、祖父俱为长子，则曾祖之重亦在内，依此类推，父祖之

重将要体现在自己的长子身上，而其先己而逝，故服斩亦表

其如斩之痛。

瑐瑠祢，郑玄注为“父庙”，是礼制中对父亲的尊称。

瑐瑡敖继公:《仪礼集说》，卷十一。

瑐瑢见《仪礼·丧服》“齐衰期”章“大夫之適子為妻”条注。这

“四品”，分为尊降、厌降、旁尊降和出降。尊降是因爵位而降

其旁亲，厌降和旁尊降都是因其父、其兄有爵位而降其旁亲，

出降则是因为出嫁、出继而降其本亲。

瑐瑣见《孟子·公孙丑下》: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

其中爵、齿之尊鲜明地体现在先秦礼制中。

瑐瑤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中华书局，2007 年。

瑐瑥宗子的具体关系及其图示可参加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

位》一文。

瑐瑦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年。

瑐瑧见《释服二十二 正尊降服》，《茹荼轩文集》卷六。

瑐瑨在《仪礼·丧服》“父为长子”条疏中，贾公彦认为“虽承重不

得三年，有四种: 一则正体不得传重，谓適子有废疾，不堪主

宗庙也; 二则传重非正体，庶孙为后是也; 三则体而不正，立

庶子为后是也; 四则正而不体，立適孙为后是也。”

瑐瑩《仪礼·丧服》“適孙”条: 適孙。传曰: 何以期也? 不敢降其

適也。

瑑瑠《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五。

瑑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为政第二”。

瑑瑢《中庸·哀公问政》。

瑑瑣《孟子·尽心上》。

瑑瑤儒家传统中类似的话很多，如《中庸·哀公问政》: “子曰: 仁

者人也，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

等，礼所由生也”。孟子:“亲亲，仁也; 敬长，义也，无他，达之

天下也”。《荀子》: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 贵

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 行之得其节，礼之序

也。”

瑑瑥依《仪礼·丧服》制，对曾祖、高祖齐衰三月。按照“亲亲之

杀”的格局，曾祖、高祖分别位于小功、缌麻的位置，加为齐

衰，是尊尊之义所致。

瑑瑦见《仪礼·丧服》“大夫之適子为妻”“大夫之庶子为適昆弟”

“大夫为祖父母、適孙为士者”三条“传”文，俱云“不敢降其

適”“大夫不敢降其祖与適也”。

瑑瑧这方面的具体论述，参见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 从丧

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6 年第 1

期。

瑑瑨见李如圭《仪礼集释》卷十八: “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故大

夫之妻得体夫之尊，其服与大夫同。”

瑑瑩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

瑒瑠见《论语·卫灵公》。

瑒瑡所以为长子服斩是不降之义与回报之仁相合而成，而非加

隆。

瑒瑢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

庭结构的变动》，《费孝通全集》第十卷( 1983 － 1984 ) ，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瑒瑣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

亲密关系( 1949 － 1999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王德

福:《变色的嫁衣: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

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 期; 狄金华、郑丹丹: 《伦理沦丧抑或

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

配研究》，《社会》2016 年第 1 期。。

瑒瑤杨善华:《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养老文化———基于文

化与功能视角的一种解读》，《晋阳学刊》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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